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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 
及時雨~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實施方式 

一、 本專案之意旨在於結合社會資源以扶助收容人家庭，使其遭逢變故致生活陷入困境時能順

利度過難關，透過多方協助以增加對於收容人之關懷，進而使收容人感念各界之支持而改

過遷善。 
二、 補助對象：申請當時仍在監(所)收容人之父母、配偶及 18 歲以下子女。 
三、 補助條件：收容人之父母、配偶或子女列為低收入戶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。 

(一) 收容人之父母或配偶 65 歲以上且獨居者。 
(二) 收容人之父母、配偶或子女遭逢下列變故致使經濟困頓者： 

1. 非自願性失業。 
2. 因傷病住院 7 日以上或死亡，但其原因不可歸責於家屬之故意違法行為。 
3. 配偶懷孕六個月以上或分娩兩個月內。 

(三) 其他因家庭特殊境遇致使經濟陷入困境，經專案核准者。 
四、 補助項目 

(一) 物資關懷：收容人家庭具低收入戶資格且經濟困頓者，致贈 
  物資（可以記名之商品券代替）或慰問金，每次最高新臺幣 
  3 千元，但家庭情況特殊經專案核准者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 
  1 萬元，機關視人力狀況親送到府或郵寄方式提供，亦可與 
  監(所)內之家庭支持相關活動結合辦理，同一事件每年限申 
  請一次。 

(二) 參與家庭支持相關活動交通費補助：收容人家庭具低收入戶 
  資格者，以家戶為單位，補助參與三節面對面懇親或監(所) 
  內舉辦家庭支持相關活動之交通費，家屬之住所與收容人所 
  在之矯正機關同縣市者補助新臺幣 200 元，不同縣市者補助 
  新臺幣 500 元，若實際支出之大眾運輸工具交通費超過補助 
  金額可提供單據核實補助，每次補助最高新臺幣 2 千元，每 
  年最多 3 次。 

五、 應備文件 
(一) 申請書（附件 1） 
(二)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（需與正本相符） 
(三) 全戶戶籍謄本 
(四) 足資證明家庭遭逢變故致經濟困頓之文件 

1. 失業證明或資遣證明等 
2. 醫療診斷及住院證明等 
3. 死亡證明書影本 
4. 可證明懷孕或分娩月數之診斷書 
5. 其他可證明家庭遭逢變故致經濟困頓之文件 
6. 交通費單據 
7. 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。 

六、 辦理方式 
(一) 機關承辦人將家戶具低收入資格之收容人家庭列冊管理。 
(二) 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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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機關承辦人收件後進行書面及電話審查。 
(四) 各補助項目辦理流程如下： 

1. 物資關懷：於收容人家庭發生變故時提供補助，或於年節及家庭支持相關活動時致贈

關懷物資、慰問金或商品券等。 
2. 參加家庭日活動之交通費：於活動後核發。 
3. 幸運草育樂營：由各矯正機關分區辦理，各區擇定一機關主辦，每年舉辦一次。 

七、 經費來源：民間資源。 
八、 對於提出申請者無論是否符合補助條件，視其情況協助轉介社政、勞政、衛政、教育等公

部門資源，或慈善基金會、協會、宗教團體等民間資源。 
九、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調查或不願提供相關資料或證明者，承辦人員應於申請書(或其他附表等)

內詳細敘明，必要時得拒絕受理申請。 
十、 本實施方式保留審核補助對象及發放資格之權利，惟補助對象不得提供不實之資料或陳述，

若有上開情事者，將追回補助款項。 
十一、本實施方式如有未盡事宜經奉核後得隨時修正，並另行通知。 
十二、本實施方式經奉核後開始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